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参考标准
最高
分值

公司实力和品牌（5
分）

考察投标人的公司实力及背景。
5分--股东为中央企业，资产管理业务经验丰富，具备国际养老金管理实践经验；
3分--股东为国有金融保险集团，资产管理业务经验较为丰富；
1分--控股/主要股东为具有一定实力的金融机构。

5

企业年金受托资格（5
分）

考察投标人获得国家人社部颁发的企业年金受托管理资格的时间。
5分--2005年获得；
3分--2007年获得；
2分--2016年获得；
1分--2018年获得。

5

公司财务状况（5分）

考察投标人的财务状况是否良好。
5分--财务状况良好，近10年持续盈利，能够为委托人提供持续的受托服务；
3分--财务状况趋好，近5年持续盈利，能够为委托人提供受托服务；
0分--财务状况一般，近5年内出现亏损。

5

受托管理规模（5分）

考察投标人企业年金受托管理资产规模。
5分--规模3000亿（含）以上；
3分--规模1500亿（含）-3000亿；
1分--规模1000亿（含）-1500亿；
0分--规模1000亿以下。
注：根据投标人截止2022年全国企业年金受托管理资产规模进行评分，投标人提供的数据均需以人社部
2022年度《全国企业年金基金业务数据摘要》中数据为准。

5

受托管理资产增速
(5分)

考察投标人2018年-2022年度历年企业年金受托管理资产规模平均年增长率在参标机构中的排名。
5分--平均年增长率排名第一；
3分--平均年增长率排名第二；
1分--平均年增长率排名第三及以后；
注：投标人运作未满5年的，从运作起第二年开始计算增长率；数据均需以人社部2018年-2022年度《全
国企业年金基金业务数据摘要》中数据为准；平均年增长率=[（2018年末企业年金受托管理资产规模
/2017年末企业年金受托管理资产规模-1）+...+（2021年末企业年金受托管理资产规模/2020年末企业
年金受托管理资产规模-1）+（2022年末企业年金受托管理资产规模/2021年末企业年金受托管理资产规
模-1）]/5

5

受托服务企业数（5
分）

考察投标人企业年金受托服务企业数（个）。
5分--企业数10000（含）以上；
3分--企业数8000（含）-10000；
1分--企业数2000（含）-8000；
0分--企业数2000以下。
注：根据投标人截止2022年全国企业年金受托管理资产规模进行评分，投标人提供的数据均需以人社部
2022年度《全国企业年金基金业务数据摘要》中数据为准。

5

2015-2022 年受托管
理集合计划含权益类
组合平均收益率（6

分）

考察投标人2015-2022年受托管理集合计划含权益类组合的算术平均收益率在所有受托人中的排名。投
标人运作未满8年的按照运作起第二年开始计算；运作满8年的投标人，按照平均收益率从高到低排名，
排名1-3位得6分，排名4-6位得3分，排名6位以后的得1分。并列排名，得分相同，不占用名次。
注：基础数据来源于各投标人受托管理的企业年金集合计划官网信息披露，算数平均收益率=（2015年
集合计划含权组合收益率+2016年集合计划含权组合收益率+... +2021年集合计划含权组合收益率+2022
年集合计划含权组合收益率）/8

6

2015-2022 年受托管
理集合计划固定收益
类组合平均收益率（6

分）

考察投标人2015-2022 年受托管理集合计划固定收益类组合的算术平均收益率在所有受托人中的排名。
投标人运作未满8年的按照运作起第二年开始计算；运作满8年的投标人，按照平均收益率从高到低排
名，排名1-3位得6分，排名4-6位得3分，排名6位以后的得1分。并列排名，得分相同，不占用名次。
注：基础数据来源于各投标人受托管理的企业年金集合计划官网信息披露，算数平均收益率=（2015年
集合计划固收组合收益率+2016年集合计划固收组合收益率+... +2021年集合计划固收组合收益率+2022
年集合计划固收组合收益率）/8

6

2022年集合计划产品
收益情况（8分）

考察投标人所管理的集合计划产品的短期收益率。根据投标人2022年度集合计划综合收益率入围市场全
部集合计划前十位的个数进行评分。
以应标机构企业年金集合计划2022年加权平均收益率下的综合收益率为依据。
集合计划入围前十位的个数≥5个：8分
集合计划入围前十位的个数3(含)-5个：5分
集合计划入围前十位的个数1(含)-3个：2分
集合计划入围前十位的个数<1个：0分
注：投标人提供的数据均需以人社部2022年度《全国企业年金基金业务数据摘要》中数据为准；产品综
合收益率为产品固收组合和含权组合的加权平均收益率。

8

战略资产配置能力（3 分）
（1）具有适合企业年金的战略资产配置理念；
（2）根据资本市场情况制定战略资产配置方案，并根据变化及时调整；
（3）战略资产配置分析、制定、调整流程实现系统化；
（4）有稳定的、经验丰富的年金资产配置团队；
完全满足上述标准得3 分，部分满足得1 分，均不满足得0 分。

3

投资监督能力（3 分）
（1）具有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投资监督事项的拟定、监控、跟踪、调整体系；
（2）具有符合企业年金特点的止损机制和策略；
（3）具有避免或减小信用违约损失的成功经验；
（4）建立了针对企业年金的受托资产风险管理体系。
完全满足上述标准得3 分，部分满足得1 分，均不满足得0 分。

3

产品管理能力（3 分）
（1）与市场上主流银行都有合作的集合计划产品；
（2）集合计划产品的设置充分结合市场需求，设定不同类型的投资组合；
（3）对于集合计划产品不断升级完善，引入优秀的投资管理机构。
完全满足上述标准得3 分，部分满足得1 分，均不满足得0 分。

3

内部风险控制（3 分）
（1）建立层级清晰、职能明确的风控架构和体系；
（2）拥有完善的风险控制制度体系和严格的稽核审计制度和信息保密机制；
（3）具有分工明确、经验丰富的风险管理团队。
完全满足上述标准得3 分，部分满足得1 分，均不满足得0 分。

3

年金风险控制（3 分）
（1）针对企业年金投资，建立了事前、事中和事后的风控制度和流程，能明确列出年金投资相关风险
点及其监督防范方法；
（2）针对企业年金运营，建立了事前、事中和事后的风控制度和流程，能明确列出年金运营相关风险
点及其监督防范方法；
（3）建立了完善的危机处理制度和流程及纠错、追偿机制；
（4）建立了严格的年金受托业务风险管理体系。
完全满足上述标准得3 分，部分满足得1 分，均不满足得0 分。

3

运营风控措施（3 分）
（1）具有运营风险管控机制，通过案例说明实际效果。
（2）具有可疑交易识别模型；
（3）对于大额支付有尽调机制；
（4）与公安部公民身份验证系统进行对接，确保参加员工身份真实、有效。
完全满足上述标准得3 分，部分满足得1 分，均不满足得0 分。

3

受托运营系统（4 分）
（1）自主研发受托运营系统（提供国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系统具有稳定运行经验；
（2）实现受托运营全流程管理，实现信息流与资金流的全程监控、匹配；
（3）与全部托管人、全部银行系账管人实现系统直连，数据接口合作业务多样；
（4）具备良好的兼容性和扩展性，可以根据国家政策变化升级。
完全满足上述标准得4 分，部分满足得1 分，均不满足得0 分。

4

投资监督系统（3 分）
（1）拥有功能丰富、先进的投资监督管理信息系统；
（2）与所有托管行实现数据直连，T+1 日即可导入数据；
（3）可以延展至客户端为委托人使用。
完全满足上述标准得3 分，部分满足得1 分，均不满足得0 分。

3

网上年金平台（3 分）
（1）拥有自主研发、功能完备的网上年金服务平台（提供国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且运行
成熟稳定；
（2）网上年金服务平台能否应委托人要求进行个性化调整；
（3）具有能够提供定制化服务的APP 或小程序。
完全满足上述标准得3 分，部分满足得1 分，均不满足得0 分。

3

专属服务团队（4 分）
（1）为委托人设立专属服务团队；
（2）能够指定专人提供上门及远程服务；
（3）为企业提供派驻式服务；
（4）为委托人提供养老金综合咨询服务。
完全满足上述标准得4 分，部分满足得1 分，均不满足得0 分。

4

专属服务方案（5 分）
（1）与监管部门沟通良好，精准把握政策要点，合同备案可快速得到批复；
（2）针对委托人实际情况，制定企业年金方案；
（3）通过多种方式提高日常运营效率；
（4）实现缴费支付全流程跟踪；
（5）及时全面的信息披露服务，多样化的沟通交流机制。
每满足上述标一条准得1分，完全满足上述标准得5 分，均不满足得0 分。

5

增值服务（3 分）
企业年金以外的服务方案，优秀得3 分，良好得1 分，一般得0 分。

3

综合实力
评分标准
（15分）

受托经验
评分标准
（35分）

受托服务
评分标准
（40分）

受托管理能力（9
分）

风险控制能力（9
分）

受托管理系统（10
分）

受托服务方案（12
分）




